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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30940

一、國際勞工組織在 1990 年通過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約，先進國家陸續依據此項公約

修改女性夜間工作禁止之法制，試問本公約之最主要變革為何？其與我國現行女性

夜間工作禁止之規定有何不同？（25 分） 

二、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死亡者，其配偶及子女分別在何種條件下可請領遺屬年金？（25 分） 

三、我國工會法第 6 條規定，結合同一廠場、同一事業單位或關係企業所組織之工會，

皆屬企業工會。今 A 公司桃園廠（B 工會）、A 公司本身（A 工會）以及公司所屬

關係企業（C 工會）皆各自組織工會，並均向 A 公司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，試問依

法 A 公司應如何與之協商，又是否得拒絕其中任何一個工會之協商要求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主管機關在何種條件下得將勞資爭議事件依職權交付仲裁？其判斷之準據為何？另

試就現行判斷之標準與國際規範加以比較評析。（25 分） 


